
 

 

 

教职成函〔2021〕424 号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关于推荐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

委员的通知 
 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

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批示和

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全省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和教

学指导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“教指委”）。现就教指委委员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 

一、组织架构 

教指委是在省教育厅领导下，对全省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和教

学工作进行研究、咨询、指导和服务的专家组织。根据《教育部

关于印发<职业教育专业目录（2021 年）>的通知》（教职成〔2021〕

2 号，以下简称《专业目录》）精神，河南省中、高等职业教育共

河南省教育 厅处室 函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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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 25 个教指委，其中包括 19 个专业教指委，5 个公共基础课

程教指委，1 个文化素质教育教指委（名单见附件 1）。 

各教指委设主任委员 1 人，副主任委员原则上不超过 6 人，

秘书长 1人，委员若干人，主要由职业院校、教学研究机构及行

业人员组成。秘书处原则上设在主任委员所在单位。教指委委员

由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和各高等学校

（高等学校主要指高等职业学校、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普通本科

高校，下同）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推荐，省教育厅遴选确定，任期

4 年。根据教指委主要职能和工作需要，各教指委应分别下设中

等职业教育教指委和高等职业教育教指委；同时，经省教育厅批

准，各教指委可根据专业类或者课程类别设置分委员会,在省教育

厅认定的省教指委委员之外，各分委员会可以继续吸收其他人员

参加分委员会（参加人员不认定为省教指委委员）。各省辖市、济

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可根据实际需要，成立市级教

指委。 

为加强教指委管理工作，设置“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

员会管理办公室”，办公室设在河南省职业技术教育教学研究室，

办公室依据教指委管理办法承担日常联络管理工作。 

二、工作职能 

1.专业教指委。主要职能：分析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对相关专

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，为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提供咨询、服

务；遵循职业教育教学规律，推进相关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创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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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相关专业课程教学标准研制、解读和推广实施工作，指导推

进相关专业教育教学内容更新；指导相关专业校企合作，帮助提

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和学生技术技能水平；组织相关专业教科研

活动，参与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；指导职业院校一体化设

计相关专业职业教育培养标准体系，推动中职、高职、职业本科

各层次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、培养目标、课程体系、教学内容、

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实现衔接贯通；参与指导本专业大类 1+X 证

书制度工作、探索“岗课赛证”相互融合机制等。 

2.公共基础课程教指委。主要职能：为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

院校研究、开展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提供咨询、服务；遵循职业教

育教学规律，推进相关公共基础课程教育教学改革创新，提高服

务学生人文基本素质养成能力，增强与专业（技能）课程的衔接

融通；贯彻落实国家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标准，做好解读和推广实

施工作；组织相关公共基础课程教科研活动，参与相关公共基础

课程人才培养质量评价；按照国家要求，指导职业院校相关公共

基础课程开发及教材建设等。 

3.文化素质教育教指委。主要职能：开展职业院校文化素质

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，为教育行政部门和职业院校提供咨询、服

务；指导推动职业院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开展中

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，培养劳模

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，不断提高学生文化素质和职业素养；

指导推动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，促进文化育人；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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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文化素质教育有关课程建设；组织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相关活动；

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有关评价等。 

三、推荐条件 

1.政治立场坚定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自觉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

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

心，工作认真负责，作风正派，公正廉洁。无任何违纪违法记录

和师德师风问题。 

2.热爱职业教育事业，熟悉职业教育政策和相关专业教学

（课程）标准，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理论水平，在相关专业领

域具有较深厚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。在职业院校、教学

研究机构从事相关工作 5 年以上，应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。企业

人员兼职任教累计 3 年以上或受聘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委员会委员

累计 5年以上，企业人员职称等条件可适当放宽。 

3.本人自愿加入教指委，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58 周

岁，能够保证承担相关工作的时间和精力，所在单位能够为其提

供有关支持和条件保障。 

4.入选教指委后，自觉遵守省教育厅有关教指委的工作规定

和管理制度，在主任委员领导下，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。 

四、推荐名额 

1.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结合区域

职业教育特色和产业优势，组织本区域内相关学校和单位开展教

指委委员推荐工作。各省辖市共可推荐不超过 75 名教指委建议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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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，每个教指委推荐不超过 5名建议人选；济源示范区、各省直

管县（市）共可推荐不超过 25 名教指委建议人选，每个教指委推

荐不超过 3 名建议人选。各市（县、市、区）属中等职业学校建

议人选，由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统一

推荐上报。 

2.各高等学校、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和省直其他单位结合专

业特色和人才优势，共可推荐不超过 25 名教指委建议人选，每个

教指委推荐不超过 3 名建议人选，由各单位单独推荐上报。 

3.委员推荐不设“绿色通道”，国家级教指委、行指委委员均

需按程序申报、推荐。省中职、高职“双高工程”建设学校可适

当增加推荐不超过 5 名建议人选，不受单个教指委推荐名额限制。 

五、具体要求 

被推荐人员要认真填写《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

员推荐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同时还要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填写；

推荐单位要认真填写《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推荐

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并按要求加盖学校（单位）、市教育局公章

（高等学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和省直单位只需加盖单位公章），

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前报至河南省职业技术教育教学研究室 421

房间（郑州市顺河路 29 号），电子稿发至 zcjc@haedu.gov.cn（电

子稿文档名称请标注“xx 市/单位教指委推荐名单”），逾期视为

自动放弃。 

 

mailto:日前报至河南省职业技术教育教学研究室421房间（郑州市顺河路29号），电子稿发至hnjnds@163.com（电子稿文档名称请标注/
mailto:日前报至河南省职业技术教育教学研究室421房间（郑州市顺河路29号），电子稿发至hnjnds@163.com（电子稿文档名称请标注/
mailto:日前报至河南省职业技术教育教学研究室421房间（郑州市顺河路29号），电子稿发至hnjnds@163.com（电子稿文档名称请标注/
mailto:日前报至河南省职业技术教育教学研究室421房间（郑州市顺河路29号），电子稿发至hnjnds@163.com（电子稿文档名称请标注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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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推荐填报表二维码 

  

省教育厅联系人：魏恒、任远，联系电话：0371-69691878、69691863 

省职教室联系人：李菁、杨金栓，联系电话：0371-65900476 

  

附件：1.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 

2.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推荐表 

3.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推荐汇总表 

 

 

  

2021 年 7月 6 日 

  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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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名单 
  

一、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1.河南省职业教育农林牧渔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2.河南省职业教育资源环境与安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3.河南省职业教育能源动力与材料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4.河南省职业教育土木建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5.河南省职业教育水利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6.河南省职业教育装备制造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7.河南省职业教育生物与化工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8.河南省职业教育轻工纺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9.河南省职业教育食品药品与粮食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10.河南省职业教育交通运输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11.河南省职业教育电子与信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12.河南省职业教育医药卫生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13.河南省职业教育财经商贸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14.河南省职业教育旅游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15.河南省职业教育文化艺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16.河南省职业教育新闻传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17.河南省职业教育教育与体育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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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河南省职业教育公安与司法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19.河南省职业教育公共管理与服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二、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 

1. 河南省职业教育思想政治教学指导委员会 

2. 河南省职业教育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 

3.河南省职业教育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 

4.河南省职业教育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

5.河南省职业教育数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

三、文化素质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

河南省职业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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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

推  荐  表 
推荐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指导委员会 

姓  名  性  别  

（二寸近照） 

出生日期  职  称  

工作单位  职  务  

学  历  学  位  

专业领域 

（教育部专业

目录专业名称） 

 
中职□ 高职□  

职业本科□ 

E-mail  传  真  

学术称号 

省级职教专家 □           其他 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省级教学名师 □                2：             

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 □          3：             
厅级学术技术带头人 □          4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擅长领域 
理论研究 □  教学管理 □  专业建设 □   课程建设 □ 

教学指导 □  校企合作 □ 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

主要工作 

经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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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何种专业

（学术）组织担

任何种职务 

 

 

 

 

 
 

作为主要参与

者完成的教科

研成果、组织的

重大建设项目

情况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曾获荣誉 

情况 

 

 

本人意见（本人

拟在教指委中参
与的主要工作考

虑，能够发挥的

主要作用等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 

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所在单位意见
（是否支持所

推荐委员在教

指委的工作，并

能够提供必要

条件保障） 

 

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市、县教育行政

部门意见 

（仅市、县属中职学校和相关单位推荐人员填写）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      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
（此表请正反打印） 



 — 11 — 

附件 3 

 

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推荐汇总表 
 

推荐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及电话： 

序号 
教指委
名称 

姓名 
性
别 

出生年月 
所在
单位 

职称 职务 
学历
学位 

专业领域 擅长领域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备注 

1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

....

.. 
......             

 
备注：1.此表为样表，请用 excel 表格报送；2.报送顺序默认为推荐顺序；3.企业人员请在备注中注明“企业人员”；4.“专

业领域”请按照教育部相关专业目录的专业名称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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